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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GREEN GLOBAL RESOURCES LIMITED
綠色環球資源有限公司 *

（將更名為「北亞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

建議收購蒙古兩個砂金礦全部股本權益資料更新

董事會宣佈，經過公平磋商後，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買方（本公司之全
資附屬公司）與賣方訂立補充協議，據此，賣方及買方同意修訂及修改協議
若干條款。

此外，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五日，目標公司委任合作方，
對自礦區開採及擷取礦物進行開採前項目研究。開採前項目研究將於二零
一零年四月三十日結束，視乎開採前項目研究結果，相關訂約方將就正式開
採及擷取工作訂立補充協議。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六日的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礦區收購。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
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宣佈，經過公平磋商後，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八日，買方（本公司之全
資附屬公司）與賣方訂立補充協議（「補充協議」，連同協議統稱為「有關收購協
議」），據此，賣方及買方同意修訂及修改協議若干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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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協議主要修訂條款

根據補充協議，賣方向陳先生全資擁有的Boxall Investments Limited （「英屬處女群
島公司」，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轉讓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重組」），及後，陳先生須把英屬處女群島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轉讓予買方，
而買方其後實益擁有英屬處女群島公司及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補充協議訂約方同意，重組按買方同意的方式進行，而賣方承擔重組所招致的
一切必要成本及開支。

重組步驟如下，謹供參考：

於協議日期（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六日）

張先生 陳先生

目標公司

68% 32%

緊隨重組後但收購完成前

英屬處女群島公司

陳先生

目標公司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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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重組及收購完成後

英屬處女群島公司

買方

目標公司

100%

100%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認，英屬處女群島公司為一家投
資控股公司，而於本公佈日期，除重組外，英屬處女群島公司並無開展任何業
務營運。

訂約方進一步同意，收購代價的支付將修訂如下：

(i) 代價10%將於接獲全部盡職調查文件後七個營業日內以可退還訂金方式支
付予陳先生（或陳先生指示的銀行賬戶），賣方須於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或之前向買方提供全部盡職調查文件，而並非由協議所載協議日期起
計七日內；

(ii) 代價60%將於取得勘探許可證之相關開採許可證後七個營業日內支付予
陳先生（或陳先生指示的銀行賬戶）；及

(iii) 餘下代價30%將於買方登記成為英屬處女群島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之持
有人，並出示有關重組法律效力的蒙古法律意見及完成（包括但不限於）盡
職調查審閱及買方信納的相關登記手續後支付予陳先生（或陳先生指示的
銀行賬戶）。

於本公佈日期，目標公司取得礦區的開採許可證第15449A號（「開採許可證」），
而本公司已接獲大部分盡職調查文件。透過交換勘探許可證第13961X號項下部
分地區，開採許可證於二零一零年二月二日授予目標公司，為期 30年，覆蓋蒙
古Darkhan Uul省Sharin Gol Soum及Khongor的Khar Yamaat砂金礦開採面積約119.4公
頃（相當於約1.194平方公里）。目標公司將繼續申領礦區勘探許可證項下餘下開
採面積的相關開採許可證。儘管開採許可證不完全覆蓋勘探許可證項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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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採面積，以及本公司未接獲全部盡職調查文件，考慮到已接獲的盡職調查文
件，本公司認為，豁免目標公司及賣方在有關收購協議項下嚴格規定乃公平合
理，因此，上文 (i)及 (ii)部項下相關代價人民幣24,500,000元（相等於約 27,930,000
港元）乃以本公司內部資源撥付。

根據補充協議經修訂條款，並無託管代理協調代價支付事宜。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協議所有其他主要條款維持不變。

預期收購將於有關收購協議項下所有先決條件達成後，於二零一零年四月
二十五日或以前完成。

此外，董事會欣然宣佈，藉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五日訂立協議，目標公司委任
獨立第三方黑河市凱萊礦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合作方」），對自礦區開採及擷
取礦物進行開採前項目研究。合作方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主要
從事開採及擷取礦產品。

開採前項目研究將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三十日結束，視乎開採前項目研究結果，
相關訂約方將就正式開採及擷取工作訂立進一步補充協議。預期合作將按下
列方式進行：

(i) 合作方將負責自礦區開採及擷取礦物，承擔資本投資、開採及營運成本。
目標公司將負責銷售合作方自礦區所開採及擷取的礦物，而合作方及目
標公司各自將按雙方協定的比例，攤分銷售所得款項；或

(ii) 目標公司將委任合作方管理礦區礦物開採及擷取工作，目標公司應付合
作方管理費。自礦區開採及擷取的礦物，目標公司將為其擁有人，有權獲
得銷售所得款項。

承董事會命
綠色環球資源有限公司

主席
金潤之

香港，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金潤之先生、陳均鴻先生及謝南洋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Lim Yew Kong, John先生、麥炳良先生及梁寶榮先生（GBS, JP）。


